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

解除扣押决定书

长环解扣字〔2025〕1 号

刘盼道 ：

公民身份号码：130984198303194511

我局于 2025 年 7 月 10 日依法对你（单位）已研磨的机动车尾气净化废催化剂粉末 946kg、外售已研磨

的废催化剂粉末留存样品 20kg、收购后尚未研磨的废催化剂块 206kg、尚未切割未拆解的尾气净化装置 72

5kg、已切割未拆解的尾气净化装置 560kg、已切割拆解的尾气净化装置外壳 7770kg、切割尾气净化装置外

壳产生的废铁屑 1011kg 作出《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扣押决定书》（长环扣字〔2025〕1 号）,因污染物性质鉴

定工作尚未完成，我局于 2025 年 8 月 8日依法对你（单位）作出《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扣押延期通知书》（长

环扣延字〔2025〕1 号）。因扣押期限已满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

项的规定，经研究，现依法决定解除扣押。

请你于 2025 年 9 月 9日前凭本决定书以及《扣押清单》到吉林省高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内领取被

扣押物品。逾期不领取的，我局将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（印章）

2025 年 9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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